
滁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处 室 函 件
教函〔2020〕17 号

关于印发《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学籍电子注册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教学院部、相关部门：

现将《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学籍电子注册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教务处

2020 年 10 月 23 日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学籍电子注册工

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 号令）文件精神,根据我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我校定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开始在校内注册工作已完成的基础上，进

行 2020 年学籍电子注册工作。为做好上述工作，特制定本方

案。

一、工作分工

（一）教务处

组织各教学院部按相关要求进行新生的学籍电子注册工

作和在校生的学年电子注册工作。

1.确保2020年 10月 29日在教育部学信网完成各教学院

部上报的新生数据的电子注册（新生指有高职录取数据，2020

年秋季进入我校各教学院部学习的 2020 年 3 年制普招新生、

2020 年转段 5 年制高职学生、保留入学资格今年入学学生，

因 2020 年社招学生还未报到，社招学生学籍注册工作安排另

行通知，下同）。

2.确保2020年 10月 30日在教育部学信网完成在校生学

年电子注册。

（二）信息技术中心

保证学生工作管理综合服务平台（迎新系统）的正常运

行，做好平台使用的培训工作，及时处理平台使用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

（三）各教学院部

按要求及时完成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数据审核工作并按要



求及时上报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材料。按要求及时完成在校生

学籍异动审批和学籍异动材料上报工作。

（四）纪检监察室

负责处理学籍电子注册工作中发现的学生违纪问题和各

教学院部、各部门工作中出现的违纪问题。

二、工作目标

（一）完成 2020 年新生学号编制工作。

（二）完成 2020 年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

（三）完成 2020 年新生学信档案注册和学籍查询工作。

（四）组织 2020 年新生学习《学生手册》和教育部学信

网上公布的学籍学历政策。

（五）完成因入伍、生病、家庭原因、创业实践申请保

留入学资格的 2020 年录取学生保留入学资格的审批、标注工

作，入伍学生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和申请表寄发各地人武部

工作。

（六）完成 2020 年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

三、工作安排

（一）2020 年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

1．各教学院部新生班级辅导员按我校《学生学号编制规

定》编制新生学号数据，编制后，打印学号数据的关键字段

给学生签字确认，学生确认无误后，各班级辅导员认真审核

各项数据，填写《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新生电子注册数据审核

汇总表》（见附件 1），并将学号数据和汇总表报教学院部，

各教学院部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中午 12：00 前以教学院部

为单位将 2020 年新生学号数据的电子文档、《2020 年新生学

籍电子注册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2）的纸质和电子文档报教

务处学籍管理科。学生确认学号情况的电子文档和纸质报告



在社招学生到校确认后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2．教务处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5：00 前将 2020 年

应上网注册新生数据上传教育部学信网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

台进行注册。

3．教务处在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午 12：00 前会同各教

学院部处理在电子注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5：30 前最终完成 2020 年新生学籍电子注册。

4．2020 年 10 月 29 日，各教学院部组织 2020 级新生登

录学信网完成新生学籍查询和学信档案注册工作，完成后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将新生学籍查询和学信档案注册工作情况

的纸质和电子文档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二）2020 年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工作

1．各教学院部在 2020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5：00 前将 2020

年录取新生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审批材料的纸质和电子文档

（不包括入伍学生的审批材料）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2．教务处审核各教学院部送交的 2020 年新生保留入学

资格审批材料和各地人武部寄、送来的入伍新生保留入学资

格材料，审核无误后，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5：30 前在

教育部学信网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对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进行标注。

3．教务处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前完成《应征入伍普通高

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的填写、盖章和《滁

州职业技术学院应征入伍学生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的印制、

盖章和寄发工作。

（三）2020 年新生学籍表印制

1．各教学院部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 2020 级新生

登录学校学生工作管理综合服务平台补全本人信息工作。



2．各教学院部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将经学生签名、教

学院部审核盖章后的《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电子注册数据

信息采集表暨学籍表》一份放入新生档案，一份以教学院部

为单位报送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四）学籍学历政策学习

各教学院部在2020年 11月 6日前组织2020年新生学习

《学生手册》和学信网学信档案中公布的学籍学历政策材料，

让每名新生签名确认已完成学习后，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将

学籍学历政策学习情况的纸质和电子文档报教务处学籍管理

科。

（五）2020 年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

1．各教学院部按工作程序要求，及时完成在校生的注册

和学籍异动、学籍注销的审批和材料上报工作，教务处在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5：30 前完成在校生 2020 年学年电子注册

工作和上学年学籍异动、学籍注销的电子标注工作。

2．各教学院部在 2020 年 10 月 29 日前组织在校生登录

学信网学信档案查询学籍，让每名学生签名确认已完成学籍

查询后，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将查询情况报告的纸质和电子

文档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四、工作要求

（一）各教学院部、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学籍电子注册工

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明确分工，完善措施，责任到人，

认真做好本部门应完成的工作。各教学院部应要求学生认真

配合学校做好相关工作，按学校要求上交各种材料，认真填

写相关表格，确认相关数据，不得让他人代写、代核、代签。

教学院部负责人、辅导员在审核时一定要仔细、认真，对有

问题学生及数据一定要找出原因，要确保学籍电子注册工作



准确无误。对与我校或其他高校在校生重姓名重身份证号（简

称重名重号）的新生暂时不予注册学籍，待查明情况，确定

无问题后再予注册。

（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数据以教育部录取数据为准，

原则上不得进行信息变更。

（三）各教学院部要严禁将未经省级招生部门审核录取

的学生留在学校学习；有学生学籍变动（转学、保留入学资

格、休学、复学等）的，必须将经教育厅或学校审批同意的

原始文件等相关材料报教务处审核备案，未经教育厅或学校

审批同意和教务处审核备案的，后续学籍问题教务处概不予

以处理，因此而产生的问题由相关当事人负责。

（四）各教学院部通过学校邮箱上报各类材料的电子文

档。

附件 1.《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新生电子注册数据审核汇总表》

附件 2.《 学院 2020 年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情况统计表》

附件 3.《新生学号数据上报要求》

附件 4．《 学院 2020 年学年电子注册情况统计表》



附件 1



附件 2

EXCEL



附件 3

一、学号电子数据中各工作表中字段顺序

序号、考生号、学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民族、招生科类、成绩、现专业名称、现专业代码、

录取专业名称、录取专业代码、学院、系别、班号、学制、层次、

学习形式、入学日期、生源所在地、生源省市代码、预计毕业日

期、考生类别代码、考生类别、是否报到、是否分班

二、上报数据以教学院部为单位，将教学院部内各班级数据

并在一张表里，共用字段名，班级数据间不要有分隔行。

三、学号电子数据中工作表顺序

（一）报到学生学号电子数据中工作表顺序

报到学生、三二分段学生、五年一贯制学生、保留入学资格

今年入学学生、保留入学资格学生、放弃入学资格学生

（二）校内转专业审批后学生学号电子数据中工作表顺序

报到学生、三二分段学生、五年一贯制学生、保留入学资格

今年入学学生、保留入学资格学生、放弃入学资格学生



附件 4

EXCEL


